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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消防署 函
地址：23143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3段2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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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魏視察健利

聯絡電話：02-89114119#9520

傳真：02-89114278

電子信箱：service0024@nfa.gov.tw

受文者：金門縣消防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18日

發文字號：消署訓字第110110932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附件請至本機關附件下載區以發文字號及發文日期下載。網址

http://DL1.nfa.gov.tw/DL/) 識別碼：ESIPIEP3 (301060000C110110932600-1.

pdf)

主旨：「替代役役男權利實施辦法」，業經內政部於110年5月14

日以台內役字第1101060643號令修正發布，如需修正發布

條文，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網址http://gazette.nat.

gov.tw)下載，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依據內政部110年5月14日內役字第1101060643E號函辦理

（來文影附）。

正本：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臺中市政府消防

局、臺南市政府消防局、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基隆市消防局、新竹市消防局、嘉

義市政府消防局、宜蘭縣政府消防局、新竹縣政府消防局、苗栗縣政府消防局、

彰化縣消防局、南投縣政府消防局、雲林縣消防局、嘉義縣消防局、屏東縣政府

消防局、花蓮縣消防局、臺東縣消防局、澎湖縣政府消防局、金門縣消防局、連

江縣消防局、本署人事室、特種搜救隊、基隆港務消防隊、臺中港務消防隊、高

雄港務消防隊、花蓮港務消防隊

副本：本署訓練中心（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A4110000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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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役役男權利實施辦法修正總說明 
替代役役男權利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內政部於八十九年六月

二十日訂定發布施行，期間歷經二次修正，最近一次於ㄧ百零九年四月二十

二日修正發布施行。為善盡政府照顧替代役役男死亡之遺屬及服役期間發生

病、傷、身心障礙人員，內政部役政署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役署權字第Ο

九一ΟΟ五四四三五號函頒在營軍人及替代役役男死亡遺屬暨義務役及替代

役役男傷殘一次慰問金發放作業須知、內政部一百零四年二月十六日台內役

字第一Ο四Ο八三ΟΟ八八號函頒替代役役男死亡傷病及其家庭災害慰勞實

施規定及ㄧ百零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台內役字第一Ο九一Ο六ΟΟΟㄧ號函頒

替代役身心障礙人員三節慰問金及安養津貼發給基準表，依其傷亡種類、身

心障礙狀況發給慰問金及安養津貼。 

按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六款規定略以，替代役役

男服役期間發生病、傷、身心障礙或死亡，由主管機關辦理傷亡慰問金及安

養津貼之發給；同條第二項規定略以，其權利作業程序、優待、補助、照護、

贍養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擬訂，報行政院核定。茲為落實

上開條例之規定意旨，爰參酌前述慰問金及安養津貼發放規定，修正本辦法，

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列替代役役男發生因公病傷、身心障礙或死亡事故發給慰問金之權責

劃分。(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增列替代役役男傷亡慰問金及安養津貼種類、發給對象、發給基準及經

費編列方式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七條至第十九條) 

三、增列替代役役男死亡慰問金之遺族領受順序、數人領受方式及領受權利

之喪失，並規定因公病傷、身心障礙慰問金及安養津貼之領受人。(修正

條文第二十條) 

四、增列替代役役男傷亡慰問金及安養津貼發給程序。(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五、增列替代役役男傷亡慰問金補發及身心障礙狀況鑑定之規定。(修正條文

第二十二條) 

六、增列替代役役傷亡慰問金及安養津貼不予發給之事由。(修正條文第二十

三條) 

七、增列替代役身心障礙人員三節慰問金及安養津貼發給或停發之時點及計

算期間之基準。(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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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役役男權利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替代役實

施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

例) 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替代役實

施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

例) 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替代役役男權利實

施之權責劃分如下： 

一、學生之保留學籍或入

學資格事項：中央除

大專校院由各校院主

辦外，餘由教育部主

辦，主管機關協辦；直

轄市、縣(市)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教育

單位主辦，役政單位

協辦。 

二、職工之保留底缺年資

事項：中央由主管機

關主辦，其他有關機

關協辦；直轄市、縣

(市 )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役政單位主

辦，其他有關單位協

辦。 

三、參加政府舉辦考試之

給予公假事項：由服

勤單位辦理。 

四、乘坐公營交通運輸工

具之得予減費優待事

項：由交通部主辦，主

管機關協辦。 

五、進入公營歌劇影院等

公共娛樂場所之得予

減費優待事項：由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

辦，主管機關協辦。 

六、家屬不能維持生活時

之扶助事項：中央由

主管機關主辦，其他

有關機關協辦；直轄

市、縣(市)由直轄市、

縣 (市)政府役政單位

第二條 替代役役男權利實施

之權責劃分如下： 

一、學生之保留學籍或入

學資格事項：中央除大

專校院由各校院主辦

外，餘由教育部主辦，

主管機關協辦；直轄

市、縣 (市)由直轄市、

縣(市) 政府教育單位

主辦，役政單位協辦。 

二、職工之保留底缺年資

事項：中央由主管機

關主辦，其他有關機

關協辦；直轄市、縣

(市 )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役政單位主

辦，其他有關單位協

辦。 

三、參加政府舉辦考試之

給予公假事項：由服

勤單位辦理。 

四、乘坐公營交通運輸工

具之得予減費優待事

項：由交通部主辦，主

管機關協辦。 

五、進入公營歌劇影院等

公共娛樂場所之得予

減費優待事項：由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

辦，主管機關協辦。 

六、家屬不能維持生活時

之扶助事項：中央由

主管機關主辦，其他

有關機關協辦；直轄

市、縣(市)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役政單位

主辦，其他有關單位

依據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二

十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六

款規定略以，替代役役男服

役期間發生身心障礙或死

亡事故，由主管機關辦理傷

亡慰問金及安養津貼之發

給；同條第二項規定略以，

其權利作業程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為落實上開條例規定意旨

及配合「義務役軍人傷亡慰

問金及安養津貼發給辦法」

業於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二

十日發布施行，爰第八款前

段增列因公病傷慰問金、身

心障礙慰問金及死亡慰問

金之權責劃分。另為明確區

隔慰問金發給項目，爰第八

款修正為替代役役男身心

障礙人員三節慰問金、安養

津貼及贍養金之發給事項。 
 

 



3 
 

主辦，其他有關單位

協辦。 

七、因公致病、傷或身心障

礙，於退役、停役後經

鑑定需長期療養或安

養者之安置就養事

項：由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主辦，

主管機關及直轄市、

縣(市)政府役政單位

協辦。 

八、因公病傷慰問金、身心

障礙慰問金或死亡慰

問金與前款替代役役

男身心障礙人員三節

慰問金(以下簡稱傷

亡慰問金)、安養津貼

及贍養金之發給事

項：中央由主管機關

主辦，其他有關機關

協辦；直轄市、縣(市)

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役政單位主辦，其

他有關單位協辦。 

九、因公死亡之安葬事項：

中央由主管機關主辦，

其他有關機關協辦；直

轄市、縣 (市)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役政單

位主辦，其他有關單位

協辦。 

協辦。 

七、因公致病、傷或身心障

礙，於退役、停役後經

鑑定需長期療養或安

養者之安置就養事

項：由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主辦，

主管機關及直轄市、

縣(市)政府役政單位

協辦。 

八、前款替代役役男慰問

金、安養津貼及贍養

金之發給事項：中央

由主管機關主辦，其

他有關機關協辦；直

轄市、縣(市) 由直轄

市、縣(市) 政府役政

單位主辦，其他有關

單位協辦。 

九、因公死亡之安葬事項：

中央由主管機關主

辦，其他有關機關協

辦；直轄市、縣 (市)

由直轄市、縣 (市)政

府役政單位主辦，其

他有關單位協辦。 

第三條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

立學校，對應徵服替代役

之學生，以本條例第二十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申請

保留學籍或考取尚未入學

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者，除

大專校院由各校院自行處

理外，應造具保留學籍名

冊或保留入學資格名冊，

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

查，並副知應徵服替代役

在校學生或考取尚未入學

學生戶籍地之直轄市、縣 

第三條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

立學校，對應徵服替代役

之學生，以本條例第二十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申請

保留學籍或考取尚未入學

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者，除

大專校院由各校院自行處

理外，應造具保留學籍名

冊或保留入學資格名冊，

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

查，並副知應徵服替代役

在校學生或考取尚未入學

學生戶籍地之直轄市、縣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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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政府。 (市) 政府。 

第四條  經保留學籍或保留

入學資格之替代役役男，

應於退役後一年內，憑退

役證明書向原學校申請復

學或入學，並應依學校通

知之報到期間向原學校報

到；無故逾期一個月未報

到者，視為自行放棄。 

第四條  經保留學籍或保留

入學資格之替代役役男，

應於退役後一年內，憑退

役證明書向原學校申請復

學或入學，並應依學校通

知之報到期間向原學校報

到；無故逾期一個月未報

到者，視為自行放棄。 

本條未修正。 

 

 

第五條  機關、學校或公、

民營事業機構於應徵服替

代役之職工，依本條例第

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申請保留底缺年資時，應

發給職工保留底缺年資證

明書。 

第五條  機關、學校或公、

民營事業機構於應徵服替

代役之職工，依本條例第

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申請保留底缺年資時，應

發給職工保留底缺年資證

明書。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經保留職工底缺年

資之替代役役男，應於退

役後三個月內，憑退役證

明書及職工保留底缺年資

證明書，向原機關、學校或

公、民營事業機構申請復

職，並應依機關、學校或

公、民營事業機構通知之

報到時間，向原機關、學校

或公、民營事業機構按時

報到；無故逾期一個月未

報到者，視為自行放棄。原

機關、學校已裁撤或公、民

營事業機構因合併後消滅

者，向承受其業務之機關、

學校或存續之公、民營事

業機構申請復職。原公、民

營事業機構於職工服役期

間消滅者，應依勞動基準

法之規定給付資遣費。 

第六條  經保留職工底缺年

資之替代役役男，應於退

役後三個月內，憑退役證

明書及職工保留底缺年資

證明書，向原機關、學校或

公、民營事業機構申請復

職，並應依機關、學校或

公、民營事業機構通知之

報到時間，向原機關、學校

或公、民營事業機構按時

報到；無故逾期一個月未

報到者，視為自行放棄。原

機關、學校已裁撤或公、民

營事業機構因合併後消滅

者，向承受其業務之機關、

學校或存續之公、民營事

業機構申請復職。原公、民

營事業機構於職工服役期

間消滅者，應依勞動基準

法之規定給付資遣費。 

本條未修正。 

 

 

第七條  機關、學校或公、

民營事業機構，對保留底

缺年資之職工申請復職

時，以回復其原職位為原

則；無原職位者，得轉任與

其同等職級及薪資之職

位。 

第七條  機關、學校或公、

民營事業機構，對保留底

缺年資之職工申請復職

時，以回復其原職位為原

則；無原職位者，得轉任與

其同等職級及薪資之職

位。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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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替代役役男乘坐公

營交通運輸工具，依本條

例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得予減費優待者，準

用現役軍人乘坐公營交通

運輸工具優待辦法之規定

辦理。 

第八條  替代役役男乘坐公

營交通運輸工具，依本條

例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得予減費優待者，準

用現役軍人乘坐公營交通

運輸工具優待辦法之規定

辦理。 

本條未修正。 

 

 

 

第九條  替代役役男進入公

營歌劇影院等公共娛樂場

所，依本條例第二十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得予減費

優待者，準用現役軍人進

入歌劇影院等公共娛樂場

所優待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九條  替代役役男進入公

營歌劇影院等公共娛樂場

所，依本條例第二十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得予減費

優待者，準用現役軍人進

入歌劇影院等公共娛樂場

所優待辦法之規定辦理。 

本條未修正。 

 

 

 第十條  本條例第二十條第

一項第四款所稱家屬，指

替代役役男之下列親屬： 

一、配偶。 

二、直系血親。 

三、其他依法規受其扶養

而共同生活之人。 

一、本條刪除。 

二、按本條例第二十條第一

項第四款規定，替代役

役男家屬不能維持生活

時，由政府扶助。有關上

開役男家屬生活扶助事

項，內政部業訂定「服兵

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實

施辦法」，並明定役男家

屬範圍，本條已無規定

之必要，爰刪除之。 

第十條  替代役役男家屬不

能維持生活時之家庭狀況

區分等級、生活扶助發放

基準及相關事項，依服兵

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實施

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替代役役男家屬

不能維持生活時之家庭狀

況區分等級、生活扶助發

放基準及相關事項，依服

兵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實

施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十一條  直轄市、縣 (市) 

政府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替

代役役男因公死亡葬厝事

宜： 

一、會同死者家屬前往遺

骸地迎祭運葬。 

二、死者功績合於國葬或

公葬者，分別依有關

法令辦理。 

三、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

死者遺囑或其家屬之

意見葬厝。 

四、死者無家屬時，葬厝事

第十二條  直轄市、縣 (市) 

政府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替

代役役男因公死亡葬厝事

宜： 

一、會同死者家屬前往遺

骸地迎祭運葬。 

二、死者功績合於國葬或

公葬者，分別依有關法

令辦理。 

三、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

死者遺囑或其家屬之

意見葬厝。 

四、死者無家屬時，葬厝事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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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由直轄市、縣 (市) 

政府辦理。 

宜，由直轄市、縣 (市) 

政府辦理。 

第十二條  替代役役男服役

期間，因公致病、傷或身心

障礙者，由主管機關檢附

因公致病、傷或身心障礙

相關證明文件，函送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依

規定審核及辦理全部供給

制安置就養。 

替代役役男因公致

病、傷或身心障礙，於退役

或停役後，因原受傷部位

惡化，需長期療養或安養

者，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檢附因公致病、傷或身

心障礙相關證明文件，函

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依規定審核及辦理全

部供給制安置就養。 

第十二條之一  替代役役男

服役期間，因公致病、傷或

身心障礙者，由主管機關

檢附因公致病、傷或身心

障礙相關證明文件，函送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依規定辦理鑑定及全部

供給制安置就養。 

替代役役男因公致病、

傷或身心障礙，於退役或

停役後，因原受傷部位惡

化，需長期療養或安養者，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檢

附因公致病、傷或身心障

礙相關證明文件，函送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依規定辦理鑑定及全部供

給制安置就養。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後段文

字「辦理鑑定及」修正

為「審核及辦理」。 

 

 

第十三條  替代役役男傷病

住院屆滿役期未癒，准予

繼續治療者，於繼續治療

期間，每月按後期役男薪

俸額度發給照護金。 

第十二條之二  替代役役男

傷病住院屆滿役期未癒，

准予繼續治療者，於繼續

治療期間，每月按後期役

男薪俸額度發給照護金。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十四條  替代役役男服役

期間，因公致病、傷或身心

障礙符合國軍退除役官兵

身心障礙就養基準，於退

役或停役後，得檢附下列

文件影本向主管機關申請

自核定全部供給制安置就

養之次月起，依給付時常

備士官下士一級本俸之基

準，按月給與贍養金終身： 

一、替代役役男身心障礙

通報或身心障礙撫卹

核定函。 

二、退役證明書或停役核

定函。 

三、經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所屬榮民服務

處(以下簡稱榮服處)

核定全部供給制安置

第十二條之三  替代役役男

服役期間，因公致病、傷或

身心障礙符合國軍退除役

官兵身心障礙就養基準，

於退役或停役後，得檢附

下列文件影本向主管機關

申請自核定全部供給制安

置就養之次月起，依給付

時常備士官下士一級本俸

之基準，按月給與贍養金

終身： 

一、替代役役男身心障礙

通報或身心障礙撫卹

核定函。 

二、退役證明書或停役核

定函。 

三、經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所屬榮民服

務處核定全部供給制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第三款依法制體

例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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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養文件。 

四、國民身分證。 

五、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或戶口名簿。 

六、郵政儲金簿。 

贍養金由主管機關編

列預算支應。 

本辦法所稱因公致

病、傷或身心障礙，指具有

替代役役男撫卹實施辦法

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

一而致病、傷或身心障礙，

並經鑑定符合替代役役男

身心障礙等級檢定區分標

準之身心障礙等級。 

直轄市、縣（市）政府

已連結內政部戶役政資訊

系統者，第一項第五款之

戶籍資料，得免附之。 

安置就養文件。 

四、國民身分證。 

五、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或戶口名簿。 

六、郵政儲金簿。 

贍養金由主管機關編

列預算支應。 

本辦法所稱因公致病、

傷或身心障礙，指具有替

代役役男撫卹實施辦法第

三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而致病、傷或身心障礙，並

經鑑定符合替代役役男身

心障礙等級檢定區分標準

之身心障礙等級。 

直轄市、縣（市）政府

已連結內政部戶役政資訊

系統者，第一項第五款之

戶籍資料，得免附之。 

第十五條  依前條規定領受

贍養金之替代役役男（以

下簡稱贍養金領受人）於

領受贍養金期間，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停止領受贍

養金之權利： 

一、就任由政府編列預算

支給俸（薪）給、待遇

或公費（以下簡稱薪

酬）之機關（構）、學校

或團體之職務，且每月

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

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

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

加給合計數額。 

二、就任下列職務且每月

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

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

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

加給合計數額： 

(一)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

職務。 

(二)由政府原始捐助（贈）

或捐助（贈）經費，

累計達財產總額百分

第十二條之四  依前條規定

領受贍養金之替代役役男

（以下簡稱贍養金領受

人）於領受贍養金期間，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領

受贍養金之權利： 

一、就任由政府編列預算

支給俸（薪）給、待遇

或公費（以下簡稱薪

酬）之機關（構）、學

校或團體之職務，且

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

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

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

專業加給合計數額。 

二、就任下列職務且每月

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

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

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

加給合計數額： 

（一）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

職務。 

（二）由政府原始捐助（贈）

或捐助（贈）經費，

累計達財產總額百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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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以上之財團法

人之職務。 

（三）由政府及其所屬營

業基金、非營業基金

轉投資，且其轉投資

金額累計占該事業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以上事業之職務。 

（四）受政府直接或間接

控制其人事、財務或

業務之下列團體或

機構之職務： 

１、財團法人及其所屬

團體或機構。 

２、事業機構及其所屬

團體或機構。 

三、違反妨害兵役治罪條

例，經判處徒刑在執

行中。 

四、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

經判處徒刑在執行

中。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因案被通緝期間。 

七、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 

贍養金領受人於前項

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機關

（構）、學校、團體及法人

參加保險時，得先暫停發

給贍養金，俟該贍養金領

受人檢具其就任每月支領

薪酬總額未超過公務人員

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

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

相關證明，再恢復發給並

補發其經停發之贍養金。 

贍養金領受人赴大陸

地區長期居住期間，未在

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

大陸地區護照，應暫停發

給贍養金，俟其回臺居住

時再恢復發給並補發其經

停發之贍養金。 

第一項停止領受贍養

分之二十以上之財

團法人之職務。 

（三）由政府及其所屬營業

基金、非營業基金轉

投資，且其轉投資金

額累計占該事業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以

上事業之職務。 

（四）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

制其人事、財務或業

務之下列團體或機

構之職務： 

１、財團法人及其所屬

團體或機構。 

２、事業機構及其所屬

團體或機構。 

三、違反妨害兵役治罪條

例，經判處徒刑在執

行中。 

四、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

經判處徒刑在執行

中。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因案被通緝期間。 

七、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 

贍養金領受人於前項

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機關

（構）、學校、團體及法人

參加保險時，得先暫停發

給贍養金，俟該贍養金領

受人檢具其就任每月支領

薪酬總額未超過公務人員

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

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

相關證明，再恢復發給並

補發其經停發之贍養金。 

贍養金領受人赴大陸

地區長期居住期間，未在

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

大陸地區護照，應暫停發

給贍養金，俟其回臺居住

時再恢復發給並補發其經

停發之贍養金。 

第一項停止領受贍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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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權利，其停止及恢復發

給之時點如下： 

一、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

定：自當月支領薪酬

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

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

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

數額之日起停止發給

贍養金，至原因消滅

之翌日起恢復發給。 

二、依第三款至第六款規

定：自徒刑執行、褫奪

公權生效、通緝書發

布之日起停止發給贍

養金，至原因消滅之

翌日起恢復發給。 

三、依第七款規定：自其他

法律特別規定原因之

日起停止發給贍養

金，至原因消滅之翌

日起恢復發給。 

未依前項規定停止發

給贍養金而有溢領，或有

其他溢領情事，由主管機

關作成書面行政處分追繳

自應停止發給日起溢領之

金額。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及第二項所稱每月支領

薪酬總額，指每月因職務

所固定或經常領取之薪

金、俸給、工資、歲費或其

他名義給與等各種薪酬收

入之合計數。第三項所稱

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準

用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二

十六條規定。 

金權利，其停止及恢復發

給之時點如下： 

一、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

定：自當月支領薪酬

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

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

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

數額之日起停止發給

贍養金，至原因消滅

之翌日起恢復發給。 

二、依第三款至第六款規

定：自徒刑執行、褫奪

公權生效、通緝書發

布之日起停止發給贍

養金，至原因消滅之

翌日起恢復發給。 

三、依第七款規定：自其他

法律特別規定原因之

日起停止發給贍養

金，至原因消滅之翌

日起恢復發給。 

未依前項規定停止發

給贍養金而有溢領，或有

其他溢領情事，由主管機

關作成書面行政處分追繳

自應停止發給日起溢領之

金額。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及第二項所稱每月支領薪

酬總額，指每月因職務所

固定或經常領取之薪金、

俸給、工資、歲費或其他名

義給與等各種薪酬收入之

合計數。第三項所稱赴大

陸地區長期居住，準用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六

條規定。 

第十六條  贍養金領受人於

領受贍養金期間，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喪失領受贍

養金之權利： 

一、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二、因犯內亂、外患罪或因

第十二條之五  贍養金領受

人於領受贍養金期間，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領

受贍養金之權利： 

一、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二、因犯內亂、外患罪或因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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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役期間犯貪污治罪

條例之罪，經判處徒

刑而未宣告緩刑確

定。 

三、褫奪公權終身。 

四、死亡。 

前項喪失領受贍養金

權利之起算日，依下列規

定： 

一、依第一款規定：自喪失

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

算。 

二、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

定：自判決確定之日

起算。 

三、依第四款規定：自死亡

之日起算。 

贍養金領受人於喪失

領受贍養金權利後，有溢

領贍養金情事，應由主管

機關作成書面行政處分追

繳自喪失權利起算日起溢

領之金額。但第一項第四

款死亡之日當月已領取之

贍養金，免予追繳。 

現役期間犯貪污治罪

條例之罪，經判處徒刑

而未宣告緩刑確定。 

三、褫奪公權終身。 

四、死亡。 

前項喪失領受贍養

金權利之起算日，依下列

規定： 

一、依第一款規定：自喪失

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

算。 

二、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

定：自判決確定之日起

算。 

三、依第四款規定：自死亡

之日起算。 

贍養金領受人於喪失

領受贍養金權利後，有溢

領贍養金情事，應由主管

機關作成書面行政處分追

繳自喪失權利起算日起溢

領之金額。但第一項第四

款死亡之日當月已領取之

贍養金，免予追繳。 

第十七條  傷亡慰問金及安

養津貼之種類及發給對象

如下: 

一、替代役役男因公病傷

慰問金:經服勤（用人）

單位（處所）發布通報

之因公病傷住院治療

或未住院治療之替代

役役男。 

二、替代役役男身心障礙

慰問金:經內政部發

布身心障礙通報函核

定有案之因公、因病

或意外致身心障礙之

替代役役男。 

三、替代役役男死亡慰問

金:經內政部發布死

亡通報函核定有案之

因公、因病、意外死亡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義務役軍人傷亡慰

問金及安養津貼發給辦

法第三條，定明替代役

役男傷亡慰問金種類及

發給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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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替代役役男。 

四、替代役役男身心障礙

人員三節慰問金及安

養津貼:經榮服處核定

安置就養有案之因公

致病、傷或身心障礙之

替代役役男。但第三階

段研發替代役或產業

訓儲替代役役男，不適

用之。 

第十八條  傷亡慰問金及安

養津貼發給金額，依替代

役役男因公病傷慰問金發

給基準表(如附表一)、替

代役役男身心障礙及死亡

慰問金發給基準表(如附

表二)、替代役役男身心障

礙人員三節慰問金及安養

津貼發給基準表(如附表

三)辦理。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參酌義務役軍人

傷亡慰問金及安養津

貼發給辦法第四條與

國軍人員因戰公傷殘

死亡慰問實施規定之

國軍人員作戰或因公

受傷未達殘等及輕

(重)機障慰問金給與

基準表及依據替代役

實施條例第二十條第

一項第五款規定，定明

替代役役男因公病傷、

身心障礙或死亡慰問

金、替代役身心障礙人

員三節慰問金及安養

津貼發給金額之基準。 

第十九條  傷亡慰問金由內

政部編列預算支應；安養

津貼由內政部編列預算全

額補助支應。 

替代役役男身心障礙

人員三節慰問金及安養津

貼金額，直轄市、縣（市）

政府得依其財政狀況編列

預算加發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參酌義務役軍人

傷亡慰問金及安養津

貼發給辦法第五條第

一項至第三項，定明替

代役役男因公病傷、身

心障礙或死亡慰問金、

替代役身心障礙人員

三節慰問金及安養津

貼之經費編列方式。 

三、第二項參酌義務役軍人

傷亡慰問金及安養津

貼發給辦法第五條第

四項，定明替代役身心

障礙人員三節慰問金

及安養津貼金額，直轄

市、縣（市）政府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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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財政狀況編列預算

加發。 

第二十條 替代役役男死亡

慰問金，以其遺族為領受

人；其領受順序、數人領受

方式及領受權利之喪失，

準用替代役實施條例撫卹

相關規定。 

    替代役役男因公病傷

慰問金、身心障礙慰問金、

身心障礙人員三節慰問金

及安養津貼，以其本人為

領受人。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參酌義務役軍人

傷亡慰問金及安養津貼

發給辦法第六條第一

項，定明替代役役男死

亡慰問金之領受人及其

領受順序、數人領受方

式及領受權利喪失之法

令適用。 

三、第二項參酌義務役軍人

傷亡慰問金及安養津貼

發給辦法第六條第二

項，明定替代役役男因

公病傷慰問金、身心障

礙慰問金、身心障礙人

員三節慰問金及安養津

貼之領受人。 

第二十一條 傷亡慰問金及

安養津貼發給程序如下: 

一、替代役役男因公病傷

慰問金、身心障礙慰

問金或死亡慰問金:

經服勤（用人）單位

（處所）或內政部發

布病、傷通報或身心

障礙或死亡通報函核

定後，由內政部辦理

核發作業。 

二、替代役役男身心障礙

人員三節慰問金及安

養津貼: 

(一)榮服處於核定安置就

養或停止安置就養案

件時，應函知內政部、

直轄市及縣 (市)政

府。 

(二)內政部接獲榮服處核

定安置就養或停止安

置就養案件後，辦理

核發或停發三節慰問

金及補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安養津貼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參酌義務役軍人

傷亡慰問金及安養津貼

發給辦法第七條第一

項，定明替代役役男傷

亡慰問金及安養津貼發

給程序。 

三、第二項參酌義務役軍人

傷亡慰問金及安養津貼

發給辦法第七條第二

項，定明直轄市、縣(市)

政府對於身心障礙人員

有死亡、戶籍異動或身

心障礙狀況變更之資格

異動時，應函報內政部

核列。 

四、第三項參酌義務役軍人

傷亡慰問金及安養津貼

發給辦法第七條第三項

定明對於有誤領、溢領

或漏發傷亡慰問金或安

養津貼之案件，應請求

返還或辦理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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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與榮服處核對安置

就養資格，核對無誤

後三節慰問金於每年

三節(春節、端午節及

中秋節)前發放完畢；

安養津貼按月發給。 

替代役役男身心障礙

人員發生死亡、戶籍異動

或身心障礙狀況變更時，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即

函報內政部核列。 

替代役役男傷亡慰問

金及安養津貼有誤領、溢

領或漏發時，應依法請求

返還或辦理補發作業。 

第二十二條  替代役役男身

心障礙慰問金發放後，自

確定身心障礙之日起一百

八十日內，因同一傷病原

因加劇而致身心障礙等級

變更或死亡，經內政部發

布死亡或身心障礙通報函

者，補發其差額；如其他法

規已明定替代役役男身心

障礙等級治療最低期限

者，從其規定，至遲不得逾

二年。 

替代役役男身心障礙

人員三節慰問金及安養津

貼之身心障礙狀況鑑定依

最初身心障礙等級通報函

審認；於不具替代役現役

身分之日起五年內，因同

一傷病原因加劇，致身心

障礙狀況變更者，依變更

後之身心障礙狀況基準發

給。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參酌義務役軍人

傷亡慰問金及安養津

貼發給辦法第八條第

一項，定明替代役役男

身心障礙慰問金發給

後，其身心障礙等級變

更或死亡者，應補發慰

問金之差額。 

三、第二項參照義務役軍人

傷亡慰問金及安養津

貼發給辦法第八條第

二項，定明替代役身心

障礙人員三節慰問金

及安養津貼，於不具替

代役現役身分之日起

五年內，因同一傷病原

因加劇，變更身心障礙

狀況，依變更後之身心

障礙狀況基準發給。 

 

 

第二十三條 替代役役男因犯

罪、違法或酗酒所致病、

傷、身心障礙或死亡者，不

予發給傷亡慰問金及安養

津貼。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義務役軍人傷亡慰

問金及安養津貼發給

辦法第九條第一項規

定，定明替代役役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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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違法、酗酒所致

病、傷、身心障礙或死

亡者，不適宜實施慰問

之規定。 

第二十四條  替代役役男身

心障礙人員經榮服處核定

安置就養、停止安置就養

或死亡者，其三節慰問金

自核定生效日或死亡日之

下節起發給或停發；安養

津貼自核定生效日或死亡

日之次月一日起發給或停

發。但三節慰問金於死亡

日後已發給之當節慰問

金，免予追還。 

替代役役男身心障礙

人員之身心障礙狀況經核

定變更者，其三節慰問金

自核定生效日之下節起，

依變更後之身心障礙狀況

基準發給；安養津貼自核

定生效日之次月一日起，

依變更後之身心障礙狀況

基準發給。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定明替代役身心

障礙人員經榮服處核

定安置就養、停止安置

就養或死亡者，發給或

停發三節慰問金及安

養津貼之時點；但書規

定，配合實務運作之實

際情形，俾求周妥。 

三、第二項定明替代役身心

障礙人員變更身心障礙

狀況後，其發給之時點

及計算期間之基準。 

 

 

第二十五條  領受替代役役

男死亡慰問金之遺族居住

在國外、大陸地區、香港或

澳門，委託他人代領者，應

提出三個月內經依下列方

式辦理驗證之委託書： 

  一、在國外者，經我國駐外

機構驗證。 

  二、在大陸地區者，經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第四條第一

項所定機構或依第二

項規定受委託之民間

團體驗證。 

  三、在香港或澳門者，經行

政院於香港或澳門設

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

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一、本條新增。 

二、領受替代役役男死亡慰

問金之遺族居住在國

外、大陸地區、香港或

澳門，委託他人代領

者，爰參酌義務役軍人

傷亡慰問金及安養津

貼發給辦法第十條規

定辦理，以資明確。 

 

 

第二十六條  替代役役男死

亡者，得葬厝於軍人公墓。 

第十三條  替代役役男因公

死亡者，得將其遺骸葬厝

一、條次變更。 

二、軍人公墓葬厝對象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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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軍人公墓。 於因公死亡之替代役役

男，又軍人公墓籌建及

管理辦法第五條第四項

規定，軍人公墓自中華

民國一百年十二月十七

日起，停止受理營葬屍

體之申請，爰修正為替

代役役男死亡者，得葬

厝於軍人公墓，以資妥

適。 

 第十四條  本辦法所定之相

關文書格式，由主管機關

定之。 

一、本條刪除。 

二、本辦法所需文書格式，

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

要訂定，毋須另予明文

規定，爰予刪除。 

第二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本條例

施行之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除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四月

二十二日修正發布之第十

二條之三至第十二條之

五，自一百零七年十一月

三十日施行外，自發布日

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全文修正，依法制

體例修正為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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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新增) 

替代役役男因公病傷慰問金發給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 

區分 金額 備註 

一、住院治療連續逾十四日 二萬元 
一、因公病傷：指替代役役男撫卹實施

辦法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所致病傷。 

二、因公病傷住院治療者，得先以左列

第五項基準發給，後續再依役男住

院日數補發差額。 

三、同一事故之慰問金發給，以核定一

種及發放一次為限。 

四、檢附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

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含住院或

接受治療原因)、因公病傷證明書

及領據(申請書)，據以辦理慰問事

宜。 

五、左列第五項、第七項至第九項情形，

於必要時，得以購買等值物品慰問

代之。 

二、住院治療連續十日以上十
四日以下 

一萬二千元 

三、住院治療連續七日以上九
日以下 

一萬元 

四、住院治療連續四日以上六
日以下 

五千元 

五、住院治療連續三日以下 三千元 

六、未住院治療七次以上 一萬元 

七、未住院治療三次以上六
次以下 

三千元 

八、未住院治療二次 一千元 

九、未住院治療一次 五百元 

說明：為使替代役役男病、傷慰問金發給能有明確之依循，參酌內政部一百零四年二月十六日

台內役字第一 O四 O八三 OO八八號函頒替代役役男死亡傷病及其家庭災害慰勞實施規定

之替代役役男死亡傷病慰勞金發放給與基準與國軍人員因戰公傷殘死亡慰問實施規定之

國軍人員作戰或因公受傷未達殘等及輕(重)機障慰問金給與基準表，增訂本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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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新增) 

替代役役男身心障礙及死亡慰問金發給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 

種

類 
事由 金額 備註 

身

心

障

礙

慰

問

金 

因公一等身心障礙 一百萬元 其餘身心障礙，指因病二

等身心障礙、意外二等身

心障礙、因病三等身心障

礙、意外三等身心障礙、

因公重度機能障礙、因病

重度機能障礙、意外重度

機能障礙、因公輕度機能

障礙、因病輕度機能障

礙、意外輕度機能障礙。 

因病一等身心障礙 四萬元 

意外一等身心障礙 四萬元 

因公二等身心障礙 十四萬元 

因公三等身心障礙 六萬元 

其餘身心障礙 ㄧ萬元 

死

亡

慰

問

金 

因公死亡 ㄧ百五十萬元 

因病死亡 五十萬元 

意外死亡 五十萬元 

 

說明：為使替代役役男身心障礙、死亡慰問金發給能有明確之依循，參酌內政部役政署

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役署權字第 O九一 OO五四四三五號函頒在營軍人及替代役

役男死亡遺屬暨義務役及替代役役男傷殘一次慰問金發放作業須知規定之發放金

額，增訂本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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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新增) 
 

替代役役男身心障礙人員三節慰問金及安養津貼發給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 

      種類 

 

 

身心障 

礙狀況 

三節慰問金（每節） 
 

 

未領替代役役男

團體意外保險 

已領替代役役男

團體意外保險 
安養津貼(每月) 

 

  

全身癱瘓 
六萬元 四萬元 七千四百六十三元 

 

半身癱瘓 
三萬五千元 二萬元 三千二百元 

 

前二者以外

之一等身心

障礙人員 

二萬五千元 一萬五千元  

 

其餘身心障

礙等級人員 
一萬三千元 三千元  

 

備註 一、身心障礙狀況區分如下： 
(一)全身癱瘓： 

1.腦死（植物人） 
2.頸部以下無知覺 
3.三肢肢體以上缺失或神經功能完全喪失。 
4.意識昏迷或患有重疾，生活完全無法自理，經鑑定人員
鑑定屬實。 

(二)半身癱瘓： 
1.腰部以下無知覺。 
2.二肢肢體以上缺失或神經功能完全喪失。 
3.雙目失明。 

(三)其餘身心障礙等級人員: 
1.二等身心障礙人員。 
2.三等身心障礙人員。 
3.重度機能障礙。 
4.輕度機能障礙。 

二、發給時機: 
(一)三節慰問金每年三節(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前辦理。 
(二)安養津貼以月計之，並按月發給。 

說明：參酌內政部ㄧ百零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台內役字第一Ο九一Ο六ΟΟΟㄧ號函頒替 
代役身心障礙人員三節慰問金及安養津貼發給基準表所定金額，增訂本附表。 
 

 


